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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干字〔2015〕7 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经学校党委会议研究，决定： 

刘剑文同志任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党委委员、书记（保留正

处级），免去其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、委员职务； 

江乐忠同志任数学科学学院党委委员、书记（保留正处级），

免去其法学院党委书记、委员职务； 

杨晓生同志任法学院党委委员、书记（保留正处级），免去

其体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、委员职务； 

曾胜昌同志任体育科学学院党委委员、书记（定正处级），

免去其教育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委员职务； 

林伟涛同志任党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免去其党委党校办公室副

主任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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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卫东同志任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党委委员、副书记（保留

副处级）。 

 

 

 

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

2015 年 5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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